
附件3
资产评估师转所程序
一、同一地方协会区域内转所，按下列程序办理：
地方协会在收到转所申请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为资产评估师办理有关转所手续：
（一）在《资产评估师转所申请表》（一式三份）中签署意见，加盖转所专用章；
（二）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管理系统中进行转所操作；
（三）留存1份转所材料，并将2份《资产评估师转所申请表》分别交转所申请人和转出机构保管。
二、跨地方协会区域转所，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受理的地方协会在收到转所申请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为资产评估师办理有关转出手续：
1.在《资产评估师转所申请表》中签署意见，加盖转所专用章；
2.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管理系统中进行转出操作；
3.留存1份转所材料，并将其余材料交转所申请人。由转所申请人交转入地方协会，并将1份《资产评估师转所申请表》交转出机构保管。
（二）转入地方协会在收到有关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为资产评估师办理转入手续：
1.在《资产评估师转所申请表》中签署意见，加盖转所专用章；
2.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管理系统中进行接收操作；
3.留存1份转所材料，将1份《资产评估师转所申请表》交转所申请人保管。
三、申请设立资产评估机构过程中转所，按下列程序办理：
资产评估师从资产评估机构中转出发起设立新的资产评估机构的，应当到转出地方协会办理手续，并提交转所申请材料，其中《资产评估师转所申请表》转入所意见栏由拟设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首席合伙人填写“申请设立资产评估机构”并签字、加盖机构公章。受理的地方协会应当在收到转所申请材料7个工作日内在《资产评估师转所申请表》中签署意见，加盖转所专用章。跨地方协会区域设立资产评估机构的，转出地方协会应当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管理系统中进行转出操作。
申请人持加盖转出地方协会转所专用章的《资产评估师转所申请表》及其他材料到省级财政部门申办资产评估机构。
资产评估机构申办成功的，新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到所在地地方协会办理转入手续。
资产评估机构申办未获批准的，申请人可以加入其他资产评估机构。加入的资产评估机构在《资产评估师转所申请表》中转入所意见处盖章后到所在地地方协会办理转入手续。

